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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财字〔2023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因公出国(境) 经
费管理办法（2023 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教职工因公出国(境) 经费管理，

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，根据有关制度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现

对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因公出国(境)经费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。

经 2023 年 9 月 7 日校长办公会〔2023〕16 号研究通过，现予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原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因公出国(境)经费管理

办法》(校财字〔2019〕2 号)文件同时废止。

特此通知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
2023 年 9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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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因公出国(境)经费管理办法
（2023 修订版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(境)经费管理，加强预算监

督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证外事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根据有关制

度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事前批准的因公出国(境)教职工

出国(境)考察、访问、交流等活动（访学、攻读境外博士学历学

位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）。

第三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的预算管理，

科学制订年度因公出国（境）计划，严格控制因公出国（境）规

模，规范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管理。

第四条 经费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包括：国际旅费、国（境）外城

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和其他费用。

国际旅费，是指出国（境）人员乘坐交通工具从出境口岸至

入境口岸产生的费用。国际旅费凭机票行程单、登机牌等有效原

始票据报销。

国（境）外城市间交通费，是指为完成工作任务所必须发生

的，在出访国家或境外地区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费用。

住宿费是指出国（境）人员在国（境）外发生的住宿费用。

伙食费是指出国（境）人员在国（境）外期间的日常伙食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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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

公杂费是指出国（境）人员在国（境）外期间的市内交通、

邮电、办公用品、必要的小费等费用。

其他费用主要是指出国（境）签证费用、必需的保险费用、

防疫费用、国际会议注册费用等。

（二）国际旅费标准

1.选择经济合理的路线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绕道旅行，或以过

境名义变相增加出访国家或境外地区和时间。

2.按照经济适用的原则，选择优惠票价，并尽可能购买往返

机票。

3.学校校长、党委书记可乘坐飞机公务舱，其他校领导原则

上乘坐经济舱，如遇特殊情况，可报批后乘坐公务舱；校领导可

乘坐轮船二等舱、火车软卧或全列软席列车的一等座；其他人员

均乘坐飞机经济舱、轮船三等舱、火车硬卧或全列软席列车的二

等座。上述人员发生的国际旅费据实报销。

（三）城市间交通费标准

出国（境）人员根据出访任务需要在一个国家或境外城市间

往来，应当事先在出国（境）计划中列明，出国（境）人员的旅

程必须按照批准的计划执行，其城市间交通费凭有效原始票据据

实报销。因受地理环境和当地条件限制，必须租车前往的，须事

先由校长批准，租车费用（含租车费、汽油费、保险费和停车费

等）凭有效票据报销，报销金额原则上不超过每人每天 100 美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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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车期间公杂费按 1/2 核减发放。

（四）住宿费标准 （单位：美元/天/人）

职级

国家或地区
其他人员 中层和正副高 校领导

发达国家或地区 200 250 实报实销

非发达国家或地区 120 150 实报实销

出国（境）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安排住宿，在规定的标准

之内凭票予以实报，住宿费低于住宿标准，按其差额 50%且不高

于 50 美元/天享受节约补贴，超标准不予报销。发达国家、地区

或城市详见注释 1。

（五）伙食费和公杂费 （单位：美元/天/人）

费用类型

国家或地区
伙食费 公杂费

发达国家或地区 60 60

非发达国家或地区 40 40

出国（境）人员伙食费、公杂费可以按规定的标准发给个人

包干使用。包干天数按离、抵我国国境之日计算。

（六）出国（境）人员对外原则上不搞宴请，确需宴请的，

应当连同出国（境）计划一并报批，宴请标准按照所在国家或境

外地区一人一天的伙食费标准掌握。该次宴请本人的伙食费予以

扣减。



- 5 -

（七）出国（境）人员原则上不对外赠送礼品，确有必要赠

送的，应当事先报经校长审批同意，按照厉行节俭的原则，选择

具有民族特色的纪念品、传统手工艺品和实用物品，朴素大方，

不求奢华。

（八）出国（境）签证费用、防疫费用、国际会议注册等其

他费用凭有效原始票据据实报销。根据到访国家或境外地区要

求，出国（境）人员必须购买保险的，应当事先报经校长批准后，

凭有效原始票据据实报销。

（九）出国（境）人员回国报销费用时，须凭有效票据填报

费用报销单。各种报销凭证须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、日期、数量、

金额等，并由经办人签字，相关领导审批，财务审核后予以报销。

（十）组团出访由旅行社全程安排的，在其合同中须明确所

有国（境）际交通费用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和各类交通费

明细，原则上不得超出相应项目的开支标准，如果超出分项标准

的，需要事前经校长批准，但其不得超过各分项之和的标准。

（十一）本办法规定的交通工具规格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公

杂费和交通费是指最高标准，本着节约和满足正常生活和工作需

要原则，根据出访人员岗位及其出访国家或境外地区、出访时间

和出访任务等，采取事前审批制度，由校长审批确定。

（十二）外币折算汇率依据换汇凭证进行结算，没有换汇凭

证的，按照入境日外汇牌价中间价结算。

第五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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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管理办法》(校财字

〔2019〕2 号)文件同时废止。

注释 1：

发达国家、地区或城市：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以色列、阿联酋、

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、

德国、奥地利、瑞士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、英国、爱尔兰、

法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大利、冰岛、塞浦路斯、斯洛伐克、

斯洛文尼亚、马耳他、葡萄牙、捷克、匈牙利；中国香港澳门台

湾地区；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。


